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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5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 2024-027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毕节火风光一体化发电项目商业机会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一、放弃商业机会概述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

贵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能源集团”）《关于征询投资建设

毕节火风光一体化发电项目意见的函》。为抢抓国发〔2022〕2 号文件历史

机遇，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组建贵州能源集团战略决策部署，加快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助力贵州省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

贵州能源集团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乌江水电”）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拟按

照“两个联营”方式，共同在贵州省毕节市投资建设“毕节火风光一体化

发电项目”。按照双方合作方式，为有序推动下一步工作，贵州能源集团拟

安排所属企业具体实施与贵州乌江水电合作投资建设及运营“毕节火风光

一体化发电项目”，并及时将该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公司选择。经调查研究，

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和项目投资风险等因素，从稳健经营的角度出发，

公司拟放弃本次商业机会。 

二、毕节火风光一体化发电项目概况 

（一）燃煤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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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发电项目位于毕节市大方县，距大方县城直线距离约 6 公里，为

贵州乌江水电预留扩建项目，在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贵州乌江水电下

属企业）已投产运营 4×3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基础上，规划建设 2×66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建设烟气脱硫和脱硝装置等电厂配套

设施，同时兼顾考虑贵州乌江水电所属 4×3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的原料

及产品运输，配套建设 600 万吨/年铁路货场专用线，项目匡算总投资合计

61 亿元（最终以可研报告为准），项目资本金不低于 20%。 

（二）新能源发电项目 

按照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的模式，拟新建新能源发电项目 330

万千瓦，项目匡算总投资 187 亿元（本新能源发电项目为申请计划，受资

源要素、审批等影响，不确定因素大，暂按风电项目 300 万千瓦、光伏发

电项目 30 万千瓦测算），项目资本金不低于 20%。 

三、合作方式及主要义务 

根据贵州能源集团、贵州乌江水电签订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合作方式及主要义务如下： 

（一）确定实施主体组建项目公司。贵州能源集团、贵州乌江水电双

方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确定实施主体后，按照贵州能源集团实施主

体持股 51%、贵州乌江水电持股 49%的原则投资组建燃煤发电项目公司，

负责开发建设及运营贵州能源大方 2×66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含

铁路货场专用线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为实现效益最大化，合作双方力

争该项目与贵州乌江水电控股管理的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机组进行联合

调度，效益分配方案双方另行协商。 

（二）电煤保供任务。贵州能源集团实施主体负责组织每年为贵州能

源大方 2×66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供给 60%及以上燃料煤，不足

部分协调地方煤矿补充，煤炭价格严格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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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保障供应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文件执行。在此基础上，贵州能源集团实

施主体组织协调完成所承担的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机组电煤保供任务。 

（三）新能源发电项目。根据毕节市政府最终批准的容量，合作双方按

照燃煤发电项目公司股比进行分配，由双方各自指定的公司自行投资建设。 

四、放弃商业机会的原因 

1.财务风险大。截至 2023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352.59 亿元，负债总额

227.44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4.51%。经估算，公司完成现有在建、拟建的

重点项目尚需增加负债约 152.7 亿元，预计资产负债率将上升至 75%。如继

续投资建设毕节火风光一体化发电项目，预计公司资产负债率将达到 80%

左右，进一步加大公司资金压力和财务风险，不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不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投资风险大。受主要设备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与公司现有相同装机

容量的新光燃煤发电项目、普定燃煤发电项目相比较，大方燃煤发电项目

总投资上浮超过 10%，项目经济评价不具备优势。 

3.电煤保供压力大。经调查，大方县 2022 年、2023 年分别供应电煤 314

万吨、322 万吨，大方县境内现有贵州乌江水电所属燃煤发电装机 120 万千

瓦，每年需要电煤 350 万吨，区域内电煤保供呈紧平衡状态。同时根据《投

资合作框架协议》，贵州能源集团实施主体需负责组织每年为贵州能源大方

2×66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供给 60%及以上燃料煤，并在此基础上，

组织协调完成所承担的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机组电煤保供任务。公司现

有电煤产量要首先保障即将投产的新光电厂和普定电厂，目前不足以承担

该协议中约定的电煤保供任务，电煤保供风险和保供压力较大。 

综上，为了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从稳健经营的

角度出发，公司拟放弃本次商业机会。 

五、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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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控股股东已按照其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及时

向公司告知投资建设毕节火风光一体化发电项目的商业机会，已实际履行

承诺函中的义务，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维护了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2.公司从稳健经营的角度出发，放弃该商业机会，有利于防范投资风险

和财务风险，合理控制资产负债率，确保公司主业稳健发展，有利于保护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3.如公司放弃本次商业机会，贵州能源集团从整体发展战略出发，为把

握商业机会，将安排其所属其他企业实施毕节火风光一体化发电项目。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5 月 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毕节火

风光一体化发电项目商业机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认为：公司控股股

东已按照其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及时向公司提供与贵州

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投资建设及运营“毕节火风光一体化发电

项目”的商业机会，不存在违反承诺及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放

弃该商业机会，有利于公司防范财务风险和投资风险，促进公司稳健经营

和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会议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

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024 年 5 月 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以 4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毕节火风光一

体化发电项目商业机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与本议案有关联关系的 5 名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4-02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七、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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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认为：公司控股股东贵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已按照其出具的《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及时向公司告知与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合作投资建设及运营“毕节火风光一体化发电项目”的商业机会，不

存在违反承诺及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

公司从稳健经营的角度出发放弃该商业机会，有利于公司防范投资风险和

财务风险，合理控制资产负债率，促进公司主业稳健发展，有利于保护公

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会议同意该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5 日 

 


